
(上接B73版)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采购与销售价格均以市场价格确定，且不偏离第三方价格，具体由双方协商确

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本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亦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

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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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初玉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附件：初玉圣简历

初玉圣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专科学历。 历任莱阳龙大果菜保鲜总公司技术科长、烟台龙大食品

有限公司品管科科长、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本部品质管理部副部长、生产本部品质管理部部长、生产

本部品质保证部部长、生产本部本部长，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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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

定，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75号文《 关于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

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5,459.00万股，其中，网下发行545.90万股，网上发行4,913.10万股，发行价格为9.79元/股，发行人

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34,436,1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36,499,624.50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497,936,

475.50元。

截止2014年6月23日，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

专户账号 378020100100056995。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70017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根据《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将募集资

金437,592,475.50元，对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简称“龙大养殖” ）进行增资，将该项资金划转至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78020100100057066。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70020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根据《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将募集资

金60,344,000.00元，对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简称“聊城龙大” ）进行增资，将该项资金划转至中国建设

银行莱阳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7001666070050157012。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7002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

1、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93,637,723.94元，其中先期用

自筹资金投入282,891,778.35元。 2014�年 7�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282,891,778.35�元，此次置换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

具天圆全专审字[2014]� 00070651号《专项鉴证报告》。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130,571.74元,截至2014年12

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10,789,341.65元(发行前通过其他银行代付的上市费用1,468,240.00元及先期

用自筹资金投入2,891,778.35元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

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并于2014年7月18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签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在上述

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履行四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 本

公司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计划进度组织实施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单位）要编制具体工作

进度计划，保证各项工作能按计划进度完成，并定期向财务部门和董事会秘书报送具体工作计划和实际完

成进度情况，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相关信息披露。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所有募

集资金项目的资金支出，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均需由具体使用部门（单位）填写申请单，由公司财务总监审

核，经总经理批准后交财务部门办理付款事宜；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须报股东大会审批。 同时根据《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5%的，公司应当及时通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

（

元

）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烟台开发区支行

378020100100056995

募集资金专户

1,818,494.20

活期

兴业银行烟台开发区支行

378020100100057066

募集资金专户

148,164,336.94

活期

、

定期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莱阳支行

37001666070050157012

募集资金专户

60,806,510.51

活期

、

定期存款

合计

210,789,341.6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

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度

编制单位：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793.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9,363.7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9,363.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

烟台龙大养

殖有限公司年

出栏

31

万头生

猪 养 殖

（

2.85

万吨优质自养

猪 肉 产 品

）

项

目

否

43,759.25 55,624.33 29,363.77 29,363.77 52.79

—

715.83

否 否

2

、

聊城龙大肉

食品有限公司

6000

吨低温加

工肉制品新建

项目

否

6,034.40 6,034.40 0 0 0

— —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 计

—

49,793.65 61,658.73 29,363.77 29,363.77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小 计

— — — — — — — — — —

合 计

－ 49,793.65 61,658.73 29,363.77 29,363.7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截至到

2014

年末

，

项目包含的西团旺前养殖场尚未开始建设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项目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未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将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8,289.18

万元置换了前期已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8,289.18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由北

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行鉴证并出具了天圆全专审字

[2014]

00070651

号

《

专项鉴证报告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

，

尚无项目结余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资金用途未变更

，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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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将租赁山东神龙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食品” ）位于山东省莱阳市龙门东路199号龙大工业园内的部分厂房以及山东龙藤

不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藤不二” ）位于山东省莱阳市鹤山路209号莱阳食品工业园内的部分厂

房，用于扩展公司肉制品加工业务。 神龙食品是公司控股股东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集

团” ）控制的公司；龙藤不二是龙大集团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5年3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厂房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及《关于公司租赁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厂房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宫明杰先生、宫学斌先生、赵方胜先生、谭喆夫先生、张德润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5月11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宫明杰

注册资本：美元66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速冻方便食品，并销售公司上述所列自产产品。

2、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5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处纪格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木本实

注册资本：美元9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速冻方便食品、高温杀菌豆浆、速冻调制食品、速冻熟制大豆调理食品、速冻熟制

蛋白调理食品、调味豆腐花、非发酵豆制品、草莓酱罐头、调制软包装罐头，并销售公司上述所列自产产品。

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租赁神龙食品及龙藤不二厂房的价格根据所厂房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实行市场

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

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

（1）租赁物：神龙食品持有的位于山东省莱阳市龙大工业园内的厂房。

（2）租赁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共5年。

（3）租金及收费标准：

租赁面积为5275�平方米，月租金为30万元。 合同期内租金累计1800万元。 厂房承租期内发生的水电费

由公司直接与供水、供电公司结算。

（4）租金支付方式：按月支付，每月15日前支付上月租金。

（5）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未经双方同意，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否则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按照六个月租金计算。

（6）协议生效条件：厂房租赁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

（1）租赁物：龙藤不二持有的位于山东省莱阳市食品工业园内的厂房。

（2）租赁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共5年。

（3）租金及收费标准：

租赁面积为2382�平方米，月租金约为6.67万元。 合同期内租金累计400万元。 厂房承租期内发生的水电

费由公司直接与供水、供电公司结算。

（4）租金支付方式：按月支付，每月15日前支付上月租金。

（5）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未经双方同意，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否则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按照六个月租金计算。

（6）协议生效条件：厂房租赁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公司业务量逐年增加，现有肉制品加工能力无法满足公司业务的增长需要，上述厂房位于

龙大食品工业园和莱阳市食品工业园内，毗邻公司肉制品加工厂区，交通便利，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

求，有利于公司肉制品加工业务的扩展。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1、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神龙食品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5,957.55�元。

2、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龙藤不二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976.42�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对公司与神龙食品及龙藤不

二的关联租赁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一致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食品” ）及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藤不二” ） 的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公司对山东神龙及龙藤不二厂房租赁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厂房租赁价格根据所租厂房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 未

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况。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与神龙食

品及龙藤不二的上述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厂房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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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2015年3月18日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2015年度公

司拟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4,000.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12,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20,000.00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9,000.00

5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20,000.00

6

莱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5,000.00

7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莱阳市支行

10,000.00

合计

80,000.00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

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

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以上授信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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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14号及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要求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

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当期和

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说明

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

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30

号

—

财 务 报 表 列 报

（

2014

年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2014

年修订

）》

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两类

：

(1)

以后

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

；

(2)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

同时规范了持

有待售等项目的列报

。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

的规定进行列报

，

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

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

递延收益

15,221,600.36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221,600.36

《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33

号

—

合 并 财 务 报 表

（

2014

年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2014

年修订

）》

中新增了对

“

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资

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按照母公

司对该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

和

“

少数股东损益

”

之间分配抵

销

”

的要求

。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

调整

，

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

少数股东权益

-568,020.48

未分配利润

568,020.48

少数股东损益

-568,020.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68,020.48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和 2014�年度各报告

期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及说明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1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同时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

相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是必要的、合理的，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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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

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75号文”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459.00万股，发行价格为9.79元/股，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534,436,1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6,499,624.5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97,936,475.50元。 以上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70017号”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年出栏31万头生猪养殖（2.85万吨优质自养猪肉产品）项目”和“6,000吨低温加工肉制品新建项

目”的实施主体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养殖” ）和聊城龙大肉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龙大”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交

所对募集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法律法规，公司、龙大养殖、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聊城龙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支行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4年7月18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在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结合募集资金

实际使用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具体情况

如下：

龙大养殖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378020100100057066，

2015年3月18日，公司将账户内的3,500万元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单号 存入日期 存入金额 存期 利率 起息日 到期日

0510670 2015-3-18 3500

万元 三个月

2.99% 2015-3-18 2015-9-18

三、上述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1、龙大养殖将3500万元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时，已通知保荐机构。 上述存单到期后，龙大养殖

将及时将资金转入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2、公司、龙大养殖不得对上述存单设定质押。

3、公司、龙大养殖不得从上述定期存款账户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本存单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

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公司如需支取资金，必须将上述定期存款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4、公司将在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定期存款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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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4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定于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平台举行2014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宫明杰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赵方胜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纪鹏斌先生、财务总监王辉先生、独立董事王蔚松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2015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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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收益基金

:

以债券投资为主

,

兼顾股票投资

,

在充分控制风险和保持较高流动性的前提下

,

实现基金资产的安全及长期

稳定增值。

七、 基金的投资方向

投资于在国内依法公开发行、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金融工具。

股票投资主要投资于经评估或预期认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等

;

债券投资主要投资于国债、

金融债、投资级的企业债券及可转换债券等。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1.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投资主要投资于经评估或预期认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

,

包括经营业绩较为稳定的企

业、有增长潜力的企业以及经过资产重组后预期业绩显著改善的企业等发行上市的股票。

在债券投资方面

,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市场利率的预期变化或不同债券收益曲线的变化

,

利用利率期限结构差异

,

权衡到期

收益率与市场流动性

,

选择适宜的债券

,

构建和调整债券组合

,

在追求投资收益的同时兼顾债券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在正常情况下

,

该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变化范围是

:

股票投资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35%

至

75%;

债券投资的比例

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至

45%;

现金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5%

至

20%

。

2.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金融市场环境及利率走势的综合判断

,

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合理配置

资产。在控制利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

,

通过组合投资

,

为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股票投资作为债券

投资的辅助和补充

,

力争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

提高基金的收益率

;

股票选择以本金的安全性作为重要考察因素

,

选股范围

将侧重于优质收益型股票。

在正常情况下

,

该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变化范围是

:

债券投资在基金资产净值中的比例最低为

50%,

最高为

95%;

股票投资

在基金资产净值中的比例不超过

30%;

现金在基金资产净值中的比例不低于

5%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银河稳健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上证

A

股指数涨跌幅

×75%+

中信国债指数涨跌幅

×25%

银河收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债券指数涨跌幅

×85%+

上证

A

股指数涨跌幅

×15%,

其中债券指数为中信国债指数涨跌幅

×51%+

中信银债指数涨跌幅

×

49%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银河稳健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中度品种

(

在股票型基金中属风险中度偏低

),

力争使长期的平均单位风险收益超越

业绩比较基准。

银河收益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

其中长期平均的预期收益和风险低于指数型基金、平衡型基金、价值型

基金及收益型基金

,

高于纯债券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报告所列数据未经审计。

(

一

)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1

、期末银河稳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４９

，

５７２

，

３３２．２４ ６４．８１

其中：股票

７４９

，

５７２

，

３３２．２４ ６４．８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０５

，

６０３

，

８１５．５０ ２６．４２

其中：债券

３０５

，

６０３

，

８１５．５０ ２６．４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９

，

７３５

，

６８６．０８ ６．８９

７

其他资产

２１

，

６３５

，

６２１．７７ １．８７

８

合计

１

，

１５６

，

５４７

，

４５５．５９ １００．００

2

、期末银河收益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４２

，

４５２

，

９８３．２２ ９．５７

其中：股票

２４２

，

４５２

，

９８３．２２ ９．５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９５８

，

９０１

，

８７６．４６ ７７．３５

其中：债券

１

，

９５８

，

９０１

，

８７６．４６ ７７．３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４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９９

，

０１７

，

１６５．３５ ７．８６

７

其他资产

１２

，

２６８

，

２９２．９６ ０．４８

８

合计

２

，

５３２

，

６４０

，

３１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

二

)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

、期末银河稳健基金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３８

，

２８８

，

９２５．４２ ２３．５３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６

，

５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Ｅ

建筑业

２５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１

，

５７７

，

１５９．４１ ５．０９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９

，

７７９

，

８１６．００ １．９５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

，

０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５４

，

９０６

，

２０４．１６ ５．４２

Ｊ

金融业

２１７

，

２６６

，

３０４．７５ ２１．４５

Ｋ

房地产业

５９

，

４５２

，

１５５．９８ ５．８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７

，

５１５

，

４２３．８０ １．７３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７

，

６７７

，

３４２．７２ ２．７３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７４９

，

５７２

，

３３２．２４ ７４．００

2

、期末银河收益基金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２

，

６５８

，

２００．９７ ２．４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１６８

，

７５３

，

０６５．６９ ７．９４

Ｋ

房地产业

２０

，

１４２

，

４６６．５６ ０．９５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８９９

，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４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４２

，

４５２

，

９８３．２２ １１．４０

(

三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1

、银河稳健基金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８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４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５

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

，

３９９

，

９７０ ３９

，

５９９

，

５０５．００ ３．９１

４ ６００３８８

龙净环保

９９９

，

９９５ ３４

，

９９９

，

８２５．００ ３．４６

５ ６００６４７

同达创业

２

，

３４９

，

９００ ３４

，

６６１

，

０２５．００ ３．４２

６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３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７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

８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１

，

０９９

，

９２５ ３１

，

０９４

，

８７９．７５ ３．０７

９ ６００５１１

国药股份

９９９

，

９０３ ３０

，

９８６

，

９９３．９７ ３．０６

１０ ００２５７３

国电清新

９９９

，

９０４ ２７

，

６７７

，

３４２．７２ ２．７３

2

、银河收益基金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６

，

６９９

，

９８０ ７２

，

８９５

，

７８２．４０ ３．４３

２ ００２７３６

国信证券

６

，

１１５

，

５８４ ６２

，

１３４

，

３３３．４４ ２．９２

３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７５７

，

２８９ １８

，

５７６

，

２９９．１７ ０．８７

４ ００２３１８

久立特材

５５２

，

９５５ １６

，

５２２

，

２９５．４０ ０．７８

５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９８

，

０００ １４

，

７９２

，

５８０．００ ０．７０

６ ６００１０９

国金证券

７００

，

７００ １３

，

８６６

，

８５３．００ ０．６５

７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４９９

，

９０４ １３

，

１９２

，

４６６．５６ ０．６２

８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２４９

，

８９０ ７

，

６２４

，

１４３．９０ ０．３６

９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

１０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３０５

，

２１５ ５

，

０６３

，

５１６．８５ ０．２４

(

四

)

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1

、银河稳健基金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６７

，

８６１

，

２１５．５０ １６．５７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６０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６０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７６

，

７７４

，

６００．００ ７．５８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０５

，

６０３

，

８１５．５０ ３０．１７

2

、银河收益基金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１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１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４

企业债券

１３９

，

６６５

，

５６０．００ ６．５７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４０

，

０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７

可转债

１

，

５６３

，

９８１

，

３１６．４６ ７３．５６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９５８

，

９０１

，

８７６．４６ ９２．１４

(

五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1

、银河稳健基金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２０１ １４

国开

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２ ０１９３０４ １３

国债

０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

３ ０１９２１７ １２

国债

１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９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５

４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２

５ １１００２９

浙能转债

１６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３９３

，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１

2

、银河收益基金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

０２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７９

２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３

３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

，

６６５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６４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５７

４ １４０２２２ １４

国开

２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

，

２４５

，

７００ １８５

，

８４５

，

９８３．００ ８．７４

(

六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a)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

,

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

,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也没有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b)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c)

其他资产主要包括应收证券清算款、应收利息、应收申购款、买入返售证券、待摊费用及其他应收款等。

其具体金额如下表

(

单位

:

元

):

序号 名称 银河稳健基金 银河收益基金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５８

，

００１．２６ ５２

，

１６９．４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４

，

１７５

，

４１９．２５ －

３

应收股利

－ －

４

应收利息

６

，

６１６

，

４７６．８１ １２

，

２１６

，

１２３．５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８５

，

７２４．４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

７

待摊费用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１

，

６３５

，

６２１．７７ １２

，

２６８

，

２９２．９６

4

、银河稳健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２３

，

４８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３２

２ １１００２３

民生转债

２０

，

７４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５

5

、银河收益基金报告期末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３５７

，

０２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７９

２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２７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３

３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２２４

，

６４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５７

４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８５

，

８４５

，

９８３．００ ８．７４

５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８５

，

５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３

６ １１００２３

民生转债

１５７

，

０９６

，

８４３．２０ ７．３９

７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３３

，

５０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５８

８ １２８００５

齐翔转债

４

，

０２２

，

１８８．００ ０．１９

９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１

，

４２４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７

6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7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七

)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

2014

年第

4

季度基金份额变动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份

基金名称 期初基金份额 期间总申购份额 期间总赎回份额 期末基金份额

银河稳健基金

９１３

，

０２７

，

８１９．２５ １０３

，

６８７

，

２３２．２２ ２４０

，

７７０

，

０２５．９５ ７７５

，

９４５

，

０２５．５２

银河收益基金

１

，

２６４

，

６４３

，

３６１．５４ ３５４

，

６１２

，

４７３．３７ ２２８

，

３９６

，

１６７．７０ １

，

３９０

，

８５９

，

６６７．２１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

核

,

但未经审计。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1

、银河稳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０３．８．４

—

０３．１２．３１ １０．９９％ ０．６３％ －０．１６％ ０．７９％ １１．１５％ －０．１６％

０４．１．１

—

０４．１２．３１ －９．５２％ ０．９９％ －１２．２４％ ０．９９％ ２．７２％ ０．００％

０５．１．１

—

０５．１２．３１ －２．０４％ １．０５％ －２．６７％ １．０３％ 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６．１．１

—

０６．１２．３１ １３４．８１％ １．２６％ ８８．９４％ １．０１％ ４５．８７％ ０．２５％

０７．１．１

—

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４．３６％ １．８７％ ６７．４５％ １．６５％ ５６．９１％ ０．２２％

０８．１．１

—

０８．１２．３１ －４２．２２％ １．８９％ －５２．９５％ ２．１２％ １０．７３％ －０．２３％

０９．１．１

—

０９．１２．３１ ６０．３２％ １．３７％ ５６．９９％ １．４２％ ３．３３％ －０．０５％

１０．１．１

—

１０．１２．３１ ６．７７％ １．１７％ －１０．０２％ １．０６％ １６．７９％ ０．１１％

１１．１．１

—

１１．１２．３１ －１６．６５％ ０．８７％ －１５．５５％ ０．８７％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２．１．１

—

１２．１２．３１ ３．７１％ ０．８８％ ３．４４％ ０．８２％ ０．２７％ ０．０６％

１３．１．１

—

１３．１２．３１ ２３．０２％ １．１０％ －４．６３％ ０．８７％ ２７．６５％ ０．２３％

１４．１．１

—

１４．１２．３１ １７．６７％ ０．９９％ ４０．００％ ０．８２％ －２２．３３％ ０．１７％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５４１．４４％ １．２６％ １０９．１２％ １．２２％ ４３２．３２％ ０．０４％

2

、银河收益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０３．８．４

—

０３．１２．３１ ４．０２％ ０．１８％ －１．８９％ ０．２０％ ５．９１％ －０．０２％

０４．１．１

—

０４．１２．３１ －５．３１％ ０．４３％ －３．６８％ ０．２４％ －１．６３％ ０．１９％

０５．１．１

—

０５．１２．３１ １３．７８％ ０．３４％ ７．９７％ ０．２１％ ５．８１％ ０．１３％

０６．１．１

—

０６．１２．３１ ３３．０７％ ０．４２％ １５．９６％ ０．２１％ １７．１１％ ０．２１％

０７．１．１

—

０７．１２．３１ ４４．９２％ ０．６９％ １０．４０％ ０．３４％ ３４．５２％ ０．３５％

０８．１．１

—

０８．１２．３１ －６．００％ ０．５３％ －５．１０％ ０．４３％ －０．９０％ ０．１０％

０９．１．１

—

０９．１２．３１ ９．７２％ ０．３３％ ９．７５％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０．１．１

—

１０．１２．３１ ６．１４％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２２％ ６．５２％ ０．１４％

１１．１．１

—

１１．１２．３１ －１．４９％ ０．２７％ ０．７６％ ０．１９％ －２．２５％ ０．０８％

１２．１．１

—

１２．１２．３１ ６．９３％ ０．２０％ ３．３０％ ０．１６％ ３．６３％ ０．０４％

１３．１．１

—

１３．１２．３１ －２．６３％ ０．２０％ －０．７５％ ０．１９％ －１．８８％ ０．０１％

１４．１．１

—

１４．１２．３１ ５２．７５％ ０．９２％ １３．１９％ ０．２１％ ３９．５６％ ０．７１％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２７０．７０％ ０．４７％ ５８．４５％ ０．２６％ ２１２．２５％ ０．２１％

3

、银河稳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4

、银河收益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证券投资交易费用

;

(4)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5)

基金持有人大会费用

;

(6)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费用

;

(7)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基金的管理费和托管费是针对各基金分别制定的。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各基金的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分别确定

,

并在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最新的公开说明书中逐一明示。管理费按不同

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年费率分别计算

,

管理费率如下

:

基金名称 管理费率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０．７５％

计算方法如下

:

H=E×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系列基金下各基金的托管费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确定

,

并在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最新的公开说明书

中逐一明示。托管费按不同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年费率分别计算

,

托管费率如下

:

基金名称 托管费率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５％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

计算方法如下

:

H=E×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3-(7)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应规定

,

按

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和摊销各基金的费用。

3.

费用的分摊

各基金各自发生的费用由各基金分别承担

;

各基金共同发生的费用

,

按各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的比例或简单算

术平均分摊。具体的分摊方法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一般会计原则

,

在公平、公正的基础

上

,

根据该费用的性质共同协商确定。

4.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事项

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5.

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

无须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最迟应当

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

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前端申购费用

,

本系列基金的前端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

投资人在一天之

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本基金已公告取消后端收费模式。

本系列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

不列入基金资产

,

主要用于本系列基金的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等相关费用。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率结构如下

:

申购金额（

Х

） 申购费率

Х＜５０

万元

１．５％

５０

万元

≤Х＜２００

万元

１．２％

２００

万元

≤Х＜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５００

万元

≤Х １０００

元

银河银联系列基金的有效前端申购申请的申购费用及申购份额的计算统一采用外扣法

,

计算公式如下

: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

其中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2.

赎回费

基金持有人在办理赎回时须交纳赎回费

,

赎回费率为不高于赎回总额

(

含赎回费

)

的

0.5%

。实际所收取的赎回费中

60%

为注

册登记费

,

归注册登记机构所有

;

其余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T

日基金份额资产净值

赎回费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得到的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

3.

转换费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5

年报

10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

本系列基

金间转换不再收取基金转换费

,

不再限定免费转换次数。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相关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

,

最新的费率将在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中列示。如调整费

率

,

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生效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有权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

,

针对特定的投资者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

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

,

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

1

、“重要提示”日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15

年

2

月

4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

表现截止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定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前公告。

2

、“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 公司注册资本由

1.5

亿人民币增加至

2

亿元人民币

,

各持股单位出资额也进行了变更

,

但占总股本

比例不变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基金经理信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3

、“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中“

(

一

)

基金托管人情况”按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4

、“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中销售机构信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5

、“第七节 基金的投资”之“七、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更新为截止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报告

,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

制

,

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

但未经审计。

6

、“第八节 基金的业绩”中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

制

,

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

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

、“第二十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信息。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